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14年學生納稅服務隊召募說明

一、召募對象：高雄市地區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學校學生。

二、服務時間：
114年 4月 30日下午至 6月 2日期間(不含例假日)，分 4梯次，自上午 8時至中
午12時，下午1時30分至5時30分止。
第1梯次（114/4/30下午-114/5/8）合計6.5天
第2梯次（114/5/8-114/5/15）合計6天
第3梯次（114/5/15-114/5/22）合計6天
第4梯次（114/5/22-114/6/2）合計7天

三、服務地點：
高雄國稅局總局、分局及稽徵所，按本局各單位需求及服務學生意願統籌安排。

服務單位 服務地址

總局 高雄市苓雅區廣州一街148號

鳳山分局 高雄市鳳山區曹公路55-1號 

三民分局 (第一辦公室) 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215號 7樓

三民分局 (第二辦公室)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68號 6樓 

新興稽徵所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三路34號 8樓 

鹽埕稽徵所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6號6樓 

苓雅稽徵所 高雄市苓雅區民權一路85號 8樓 

鼓山稽徵所 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二路166號 6樓 

楠梓稽徵所 高雄市楠梓區楠梓新路264號 6樓 

楠梓稽徵所 (科技產業園區服務處)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00號之9 

前鎮稽徵所 高雄市前鎮區英德街151號 

小港稽徵所 高雄市小港區小港路158號 6樓 

左營稽徵所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79號 7樓 

旗山稽徵所 高雄市旗山區華中街3-1號 

岡山稽徵所 高雄市岡山區介壽路100號 

四、服務內容：
輔導綜合所得稅網路、手機申報及稅額試算登錄、提供申報書表及疑難解答。

五、勤前訓練：
為使學生熟練網路申報操作，由本局結合校方電腦教室施以 3小時之勤前講習，
講解綜合所得稅申報法令實務及網路申報軟體操作，並給予案例模擬以加深印象。

六、膳雜費及保險：
    每人每日膳雜費 300元，每位學生投保意外險（保險金額 100萬元、醫療險 6萬

元）。

七、管理考核：
服務期間應依本局正常上、下班時間按日簽到(退)，並應依所編服務梯次，每日
填載工作日誌及服務件數，申報期結束後予以核發服務證明。

八、保密協議：
學生須遵守課稅資料保密及資訊安全維護等相關規定，並簽具保密切結書。


